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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六题：中央政府就推行人民币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计划 

及支持香港的保险公司进入内地市场的措施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６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十月二十六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陈健波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务

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于本年八月访港时，宣布了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经济社会

发展的３６项措施，涵盖包括金融、经贸及民生等多个范畴，其中允许以人民币

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方式（即「ＲＱＦＩＩ」）投资境内证券市场，以及支持本

港保险公司设立营业机构或通过参股的方式进入内地市场两项措施最为保险业界

所关注。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本港的有关政府部门及各监管机构（包括金融管理局、证券及期货事务监

察委员会及保险业监理处），是否已分别就上述两项措施作出相应的准备工作（包

括制定法规、程序及人力资源安排等）；若是，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现

时各有关政府部门及监管机构与内地机关进行蹉商的进展（包括至今已就哪些合

作事项与内地机关进行商讨、商讨结果，以及仍有待商讨的事项和预计进行商讨

的时间等）为何； 
 

（二）是否知悉，中央政府落实推出ＲＱＦＩＩ的具体时间表为何（例如会否在

本年内推出），以及其就ＲＱＦＩＩ预设的２００亿元人民币起步金额的「额度」

将于何时分别批给香港的合格机构；政府有否与内地监管机构就审批合格机构投

资者的准则（例如公司的净资产规模、牌照、在港成立的时间，以及盈利状况等）

进行商讨；若有，详情为何；若否，现时有否计划日后就此展开沟通； 
 

（三）鉴于有报道指出，部分在港的中资证券和基金公司等已就ＲＱＦＩＩ产品

展开大量研究，但忧虑审批程序繁复以及时间太长，会令产品推出市场时未必能

贴近市场的需要，是否知悉，本港的监管机构审批ＲＱＦＩＩ产品的准则为何，

以及根据该等机构目前的政策和人力资源情况，在中央政府公布政策详情及批出

额度后，该等机构审批ＲＱＦＩＩ产品的程序以及预计所需时间为何；当局会否

增拨资源以加快其审批程序；若会，具体安排为何； 
 

（四）是否知悉，ＲＱＦＩＩ首批产品中除零售基金外，会否包括保险产品；若

会，详情为何；若否，日后会否考虑加入更多产品，包括保险产品，以供投资者

选择；及 



 

（五）就中央支持本港保险公司设立营业机构或通过参股的方式进入内地市场的

措施，当局预计在落实该措施方面将会遇到的困难及关卡为何；落实该措施的具

体计划及工作时间表为何？ 
 

答复： 
 

主席： 
 

  就提问的五个部分，我现回复如下： 
 

  为尽快落实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今年八月举行的「国家『十二五』规划与

两地经贸金融合作发展论坛」上宣布的一系列关于金融的措施，财政司司长联同

我和金融管理局总裁已于上星期访京，与多个部委沟通及跟进上述事项，并取得

积极回应。 
 

（一）我们已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证监）及中国人民银行（人行）会

面，并了解中证监正会同人行及国家外汇管理局，就ＲＱＦＩＩ敲定有关技术细

节，相信可以尽快落实。 
 

  准备工作方面，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现有的监管框架，足

以处理以ＲＱＦＩＩ为基础推出的各种向公众发售的投资产品。证监会会与中证

监保持紧密联系，并按照现有的审批标准，处理有关ＲＱＦＩＩ的零售投资产品

的申请。 
 

  关于本港保险公司进入内地市场方面，保险业监理处一直以来都有通过不同

的渠道，向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保监）反映保险业界北上拓展业务的事

宜。自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今年八月访港时宣布推出支持香港保险业措施后，保

险业监理处已与中保监跟进中央支持香港保险业的具体措施。我们上星期与中保

监会面，建议适当地降低香港保险公司进入内地的门槛，扩阔两地保险业的合作

空间。这有助于内地保险市场实现创新，并更广泛地发挥其风险管理和提供保障

的社会功能。 
 

（二）据我们了解，内地负责的有关部委正在就ＲＱＦＩＩ敲定有关技术细节，

我们已向中证监表示，希望有关细节安排能尽早公布，使两地资金能在风险可控

下健康循环，以促进两地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我们会与内地监管部门保持紧密沟

通，密切留意实施进度，并会积极配合，在风险可控的原则下推动相关计划尽快

落实。 
 

 



（三）ＲＱＦＩＩ产品的审批涉及多个环节的配合。首先需要多个内地部委推出

配套法规／具体实施细则。之后，计划发行ＲＱＦＩＩ产品的机构，需要根据相

关规定，向内地有关部委申请相应的资格和投资额度。最后，符合相关条件的机

构如果要向香港公众发售ＲＱＦＩＩ投资产品，需要通过证监会的审批。 
 

  正如以上第（一）部分回复所述，证监会现有的监管框架，足以处理以ＲＱ

ＦＩＩ为基础推出的各种向公众发售的投资产品。证监会将按照相同的审批标准，

处理有关ＲＱＦＩＩ的零售投资产品的申请。 
 

  至于资源方面，预计ＲＱＦＩＩ及最近公布的《关于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有

关问题的通知》等措施，将有助推动香港人民币产品的发展。证监会内部已调配

了人员和资源处理有关ＲＱＦＩＩ产品的申请。同时，在计划未来的人员及资源

安排时，亦会考虑审批ＲＱＦＩＩ产品的需要。 
 

（四）我们正积极和相关的中央部委跟进，希望尽早公布细节安排。至于加入更

多产品方面，我们会先观察落实ＲＱＦＩＩ后的市场情况和需求，在有需要时，

会与有关部委磋商。 
 

（五）正如以上第（一）部分回复所述，保险业监理处一直以来都有通过不同的

渠道向中保监反映保险业界北上拓展业务的事宜，希望通过包括ＣＥＰＡ及《粤

港合作框架协议》等平台，推进降低香港保险公司进入广东省的门槛以及进一步

开放保险中介市场。  

完 


